
证券代码：603077� � �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2-58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和金额： 本合同为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之控股子公司安徽阜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阜兴科

技” ）与安徽皇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绿能” ）签订的长供合作协议，约定

阜兴科技向皇氏绿能销售总量不低于25亿片单晶硅片，预计销售金额总计约195亿元人民

币（含税），双方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皇氏绿能向阜兴科技支付 25,000,000元的预付

款；

●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阜兴科技签订的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自2023年开始履

行，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影响。 但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有利于公司与

产业下游建立长期产业链合作关系；

●特别风险提示：

1、合同条款中对定价机制、采购量、交付等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因合同标的价

格波动或采购需求波动产生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

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3、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为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测算，实际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及产品规

格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合同审议程序情况

本着长期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公司控股子公司阜兴科技与皇氏绿能签署长供合作

协议，阜兴科技向皇氏绿能销售太阳能单晶硅片，总销售量不低于25亿片单晶硅片，预计

销售金额总计约195亿元人民币（含税）。 合同履行期限为2023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

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皇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9月8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鲁严飞

注册地址：安徽省阜阳市开发区张桥路创新创业工业城3号厂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

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股东：皇氏农光互补（广西）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安徽皇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阜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规格、数量：甲方承诺自2023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向乙方采购太阳能

单晶硅片（型号：N/182/210/T130-150� 电阻率0.3-2.1ohm），其中：2023年采购量不低

于3亿片，2024-2027年采购量每年不低于5.5亿片。总采购量不低于25亿片单晶硅片，预计

销售金额总计约195亿元人民币（含税）。

2、定价模式：单次采购价以最新市场报价为参考，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

合同交易总额以最终成交金额为准。

3、货物交期：乙方保证在甲方提出采购需求，乙方确认订单并甲方付款后7个工作日

内供货，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需征得甲方同意。

4、协议预付款：根据协议总采购量不低于25亿片单晶硅片的约定，乙方按0.01元/片收

取预付款。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须向乙方支付 25,000,000元 （大写金额：贰仟伍佰万元

整）的预付款。

5、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5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与产业下游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合作伙伴关系，有利

于促进公司光伏业务板块的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合同条款中对定价机制、采购量、交付等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因合同标的价

格波动或采购需求波动产生的履约风险较小。

2、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

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3、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为参照当前市场价格测算，实际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及产品规

格进行调整，本次预计合同金额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2-061

转债代码：113588� � � � � � � �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邮箱（board@runda� medical.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9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上午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先生，独立董事何嘉先生，财务总监廖上林先生等相关人员。 如有特殊

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board@rundamedical.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诚栩

联系电话/传真：021-68406213

电子邮箱：board@rundamedica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108� � � � � � �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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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家全资子公司：惠中医疗、鑫海润邦、青岛益信、青岛润达；六家控股子公司：合肥润达、黑龙江龙卫、重庆润达、

云南康泰、合肥三立、润达榕嘉。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2年10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7,713.58万元， 此前已实际为

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77,752.14万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85,465.72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黑龙江龙卫、润达榕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2年5月25日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369,1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

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公告：临2022-016、临2022-042）。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2年10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保

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已实

际担

保金

额

金融机构

本次担

保起始

时间

本次

实际

担保

金额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2022年

度担保

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其他方

共同担

保或反

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达

医疗

黑龙江

龙卫

70.00

%

94.40%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2022年

10月21

日

980.0

0

980.00

2,

000.00

1,

020.00

0.28% 注7

润达

医疗

润达榕

嘉

51.00

%

85.28%

10,

80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2022年

10月21

日

500.0

0

11,

300.00

15,

800.00

4,

500.00

3.26% 注1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达

医疗

合肥润

达

40.01

%

67.08%

18,

340.0

0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2年

10月13

日

500.0

0

20,

340.00

25,

000.00

4,

660.00

5.87% 注5

润达

医疗

合肥润

达

40.01

%

67.08%

18,

340.0

0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2年

10月14

日

1,

000.0

0

20,

340.00

25,

000.00

4,

660.00

5.87% 注5

润达

医疗

合肥润

达

40.01

%

67.08%

18,

340.0

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2年

10月21

日

500.0

0

20,

340.00

25,

000.00

4,

660.00

5.87% 注5

润达

医疗

惠中医

疗

100.0

0%

35.04%

6,

700.0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2022年

10 月 9

日

144.3

4

7,

188.64

10,

000.00

2,

811.36

2.08%

润达

医疗

惠中医

疗

100.0

0%

35.04%

6,

700.0

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2022年

10 月 9

日

344.3

0

7,

188.64

10,

000.00

2,

811.36

2.08%

润达

医疗

鑫海润

邦

100.0

0%

65.90%

12,

10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2022年

10月21

日

980.0

0

13,

080.00

30,

000.00

16,

920.00

3.78%

润达

医疗

青岛润

达

100.0

0%

60.22%

2,

900.0

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2022年

10 月 9

日

1,

000.0

0

3,

900.00

4,

000.00

100.00 1.13%

润达

医疗

青岛益

信

100.0

0%

57.90%

21,

400.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22年

10月11

日

1,

000.0

0

22,

400.00

35,

000.00

12,

600.00

6.47%

润达

医疗

云南康

泰

81.63

%

60.95%

847.1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2022年

10月14

日

149.9

4

997.08

3,

000.00

2,

002.92

0.29% 注6

润达

医疗

重庆润

达

61.00

%

58.24%

10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大渡

口支行

2022年

10月17

日

100.0

0

260.00

17,

000.00

（注8）

15,

750.00

（注8）

0.08% 注2

润达

医疗

重庆润

达

61.00

%

58.24%

10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大渡

口支行

2022年

10月28

日

55.00 260.00

17,

000.00

（注8）

15,

750.00

（注8）

0.08% 注2

润达

医疗

合肥三

立

65.00

%

57.82%

4,

560.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2年

10月20

日

400.0

0

5,

020.00

11,

000.00

5,

980.00

1.45% 注3

润达

医疗

合肥三

立

65.00

%

57.82%

4,

560.0

0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2年

10月27

日

60.00

5,

020.00

11,

000.00

5,

980.00

1.45% 注4

注1：钱学庆共同担保，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重庆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候忠、龚玉英共同担保，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杨红、汪硕共同担保，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7：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8：为年度担保预计中“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的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年4月6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汪硕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41,538 28,235 13,304 41,868 2,142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42,178 28,294 13,885 23,832 581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年2月14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33,217 10,401 22,815 10,892 762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36,194 12,682 23,512 7,783 69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年10月10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9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62,473 38,144 24,328 59,788 1,653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73,103 48,177 24,926 46,635 598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青岛润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3TCUL77F

成立时间：2020年6月2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金刚山路8号-1号楼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15,865 8,783 7,082 28,524 1,902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21,155 12,739 8,416 21,777 1,333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年6月9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2号甲12层1202-1206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59,579 29,683 29,897 70,745 2,585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77,178 44,684 32,494 61,765 2,59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黑龙江龙卫精准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龙卫”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MA18XW724Y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2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3号楼（巨宝一路768号）2单元3层

法定代表人：贾利鹏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70%股权；哈尔滨鹏达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9,675 29,281 393 19,550 1,454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41,425 39,108 2,318 23,237 1,925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年12月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49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81.63%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10.20%、王萍8.16%。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13,429 8,634 4,795 15,978 1,283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15,882 9,680 6,202 16,013 1,40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重庆润达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重庆润达”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7YFF2M

成立时间：2016年10月10日

公司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柏路101号5幢17-2、17-3

法定代表人：黄六斤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1%股权；上海净谭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38%股权；黄六斤持有其1%股

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601 1,455 1,147 2,764 85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2,933 1,708 1,225 2,095 78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年9月21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其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8,242 16,618 11,624 26,754 2,587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28,785 16,643 12,142 16,554 51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雄敏5%、许啸龙4%。

主营业务是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6,498 22,897 3,602 36,494 776

2022年1-9月/

2022年9月30日

50,401 40,733 9,668 42,292 6,067

注：2021年数据经审计，2022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保合同金

额（万元）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合肥润达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1,500.00 一年

由公司、杨红女士、汪

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本金、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迟延履行金、 损害赔

偿金、 为实现债权及

担保权而发生的费用

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

年。

2 合肥三立

东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60 半年

由公司、龚玉英女士、

候忠先生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3 合肥润达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500 一年

由公司、杨红女士、汪

硕先生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4 惠中医疗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488.64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

逾期利息、 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 汇率损失以及鉴

定费、 评估费、 拍卖

费、诉讼费、仲裁费、

公证费、 律师费等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

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为三年。

5 鑫海润邦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98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

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

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

部债权， 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

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

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 黑龙江龙卫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98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7 合肥三立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4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8 青岛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

行的全部债权， 包括

主债权本金以及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

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

9 青岛益信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

1,000.00 半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

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

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

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

费用。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

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

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

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10 云南康泰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149.94 半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

保的范围为根据《授

信协议》在授信额度

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

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之和， 以及相

关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迟延履行金、

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他相关费用。

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授信协议》项下

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

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11 润达榕嘉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 三个月

由公司、 钱学庆先生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2 重庆润达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155 半年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金、利

息、贵金属租赁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 贵金属租

赁重量溢短费、 汇率

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 贵金属租赁合同

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

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重庆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

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18.37%的股权质押

给公司；（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黑龙江龙卫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0%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其中黑龙江龙卫、润达榕

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

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董事会发表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

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

担保预计事项， 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16）。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69,1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52,667.12万元）、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69,100.00万元（其中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52,667.12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均为72.97%，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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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1,721,389股，限售期为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1月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885号），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美迪西”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500,000股，并于2019年11月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发行后总股本为62,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9,

378,82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621,17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共

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6个，对应股票数量为21,721,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9%，现锁定期即将届

满，将于2022年11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21年11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62,000,000股增加

至62,083,07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12月11日和2022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次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1）。

2、202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62,083,071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转增24,833,228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86,916,299股。

详情请查阅公司2022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上

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86,916,299股，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99%。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

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等承诺

（1）公司股东林长青、陈国兴、王国林、陈春来分别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

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或本人近亲属自离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日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

如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票在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上述两年期限届满后，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以市价且不低于公司

上一年度经审计的除权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进行减持，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通过公司发出相关公告；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的，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本人所得收益。

（2）美甫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则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

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王国林及其近亲属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王国林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本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王国林及其近亲属自离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日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企业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

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本企业所得收益。

（3）公司股东张宗保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或本人近亲属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则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

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

2、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王国林、陈国兴、林长青、陈春来的持股及减持意向

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王国林、陈国兴、林长青、陈春来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

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

减持行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6个月内不

得减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美迪西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美迪西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迪西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美迪西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1,721,389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1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陈春来 6,940,657 7.99 6,940,657 0

2 林长青 5,209,753 5.99 5,209,753 0

3 陈国兴 4,632,253 5.33 4,632,253 0

4 王国林 3,983,836 4.58 3,983,836 0

5 张宗保 817,003 0.94 817,003 0

6

上海美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7,887 0.16 137,887 0

合计 21,721,389 24.99 21,721,389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份 21,721,389 36

合计 21,721,389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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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477,640,111.11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31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深圳前海唯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前海唯实” ）就与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华水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和博中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共计三被告签署的《合资协议书》和《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书》引起的股东出资纠纷

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已获得法院受理。 具体情况如下：

受理日期：2022年7月22日

诉讼机构名称及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

原告：深圳前海唯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一：博华水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被告二：博中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被告三：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博天环境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上海” ）

案由：股东出资纠纷

案号：（2022）粤03民初4934号

二、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一）诉讼事实

2015年5月，前海唯实、被告一以及公司签署《合资协议书》，约定了各方关于设立博天上海的权利

义务。

2015年6月8日，博天上海成立，注册资本102,000万元人民币，前海唯实认缴50,000万元，持股

49.02%；被告一认缴50,000万元，持股49.02%；公司认缴2,000万元，持股1.96%。

2015年8月21日， 前海唯实将其持有的24.51%的股权 （对应博天上海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

元）转让给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基金” ）；公司将其持有的1.96%的股权

（对应博天上海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转让给被告二。

2020年12月4日，公司、被告一、被告二、前海唯实、铁路基金签署《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书》，约定：

2021年12月4日前，被告一、被告二应当完成其对博天上海的出资义务，如未能完成的，公司应共同承担

被告一、被告二的出资义务。

截至2022年5月5日，前海唯实、铁路基金均已实际缴纳全部出资。被告一实际出资5,000万元，尚余

45,000万元未缴纳。 被告二实际出资0元，尚余2,000万元未缴纳。

（二）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一、被告三向第三人支付出资款45,000万元人民币以及相应的逾期利息。

2、请求被告二、被告三向第三人支付出资款2,000万元人民币以及相应的逾期利息。

3、请求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上第1项、第2项诉讼请求暂计算至2022年5月5日合计人民币477,640,111.11元。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603 证券简称：*ST博天 公告编号：临2022-110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东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星创富” ）持有本公司12,611,46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披露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7）。 复星创富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8,355,600股，占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2,611,460 3.02%

IPO前取得：12,611,46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上海复星创富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355,

600

2%

2022/4/15～

2022/8/17

集中竞

价交易

3.02－

8.99

47,723,

911

已完成

4,255,

860

1.0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22-035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09日(星期三)�上午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2日(星期三)�至11月0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se600598@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6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11月09日 上午 09:00-10: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09日 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马忠峙先生，董事会秘书（代为履职）马忠峙先生，独立董事朱启臻先生、王吉恒先生、

赵世君先生、郭丹女士，总会计师李国良先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席人员为

准）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09日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02日(星期三)�至11月0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se600598@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黄堂虎、李强

电话：0451-55195980，55195986

邮箱：sse600598@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2

转债代码：118013� � � � � � �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6日（周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aute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支持下， 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7日上午11:00-12:00举行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7日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红京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农颖斌女士，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方文彬先生（如

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17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16日（周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aute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1593644

电子邮箱：ir@aut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2-061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至11月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xsl600116@163.com）进行预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了《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9日上午9:00-10:00�召开 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重点针对 2022年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建桥、总经理周泽勇、财务总监邓义虹、董事会秘书车亚平和独立董事孙佳。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至11月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xsl600116@163.com）进行预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9日上午9:00-10: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3-63801161

咨询邮箱：sxsl600116@163.com

六、其他事项

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488� � � � � � � �证券简称：艾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2-077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至11月7日（星期一）17: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ad@aidea.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

年11月9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9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傅和亮先生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俞克先生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广蓉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1月9日下午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1月2日（星期三）至11月7日（星期一）17: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ad@aidea.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4-82090238

邮箱：ad@aide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日


